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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累積要細水長流‧工作的能量要有創新觀念〜名額有限，竭誠期盼您的參與 

商 業團 體負 責人座 談會 系列 活動  

商 業 團 體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研 討 會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及當地商業會 

台灣是出口導向國家，商業團體為重要經濟團體，肩負著促進國內外經貿發展中介功
能。另，企業用人兩性日趨接近，政府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落實性別平等，民間也應正
視且實質推動，共同迎接競爭激烈的商業經營環境。 

為凝聚商業團體力量服務會員，特由內政部指導、本會及當地商業會主協辦，於 105
年 8 月及 11月間分區辦理商業團體負責人座談會系列活動—「商業團體的角色與功能研討
會」，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並作綜合座談意見交流，期有助提升團體工作效能，發揮
組織力量，確實負起政府與業者間雙向溝通橋樑角色，永續蓬勃發展。 

 敬邀 

指 導單位 ： 內  政  部 
主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及當地商業會 
邀 請對象 ：北區 商業團體理事長、理監事、秘書長、總幹事、會務同仁等 

場   次 

場次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電    話 

中區 105年8月18 日(四)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1段521號通豪大飯店6樓皇家宴會廳 04- 22956789 

北區 105年11月8日(二) 台北市復興南路1段390號6樓全國商業總會會議室 02- 27012671  

「商業團體的角色與功能研討會」預定程序表 

時    間 分配時間 項目 說明 

13:50-14: 00 10分鐘 簽到 領取議事資料 
14: 00-14: 10 10分鐘 主協辦/ 指導單位代表致詞 主協辦/ 指導單位代表 

14: 10-14: 20 10分鐘 
內政部修正商業團體法 

暨其施行細則對商業團體之影響探討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會務發展處林秀娥處長 

14: 20-16: 20 120分鐘 
商業團體 

在消費者保護所扮演的角色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黃鈺生顧問 

16: 20-16:30 10分鐘 綜合座談‧意見交流 商業團體相關定型化契約 
16:30  散會  

【商業團體的角色與功能研討會】報名單 

單位名稱  電話  傳真  

地 址  E- mail   

姓名 職   稱 姓   名 職稱 

    

聯絡人：全國商業總會會務發展處 康倖誼/ 林秀娥  會址:10656 台北市復興南路 1 段 390號 6 樓 
電話：(02)2701- 2671轉 226、221傳真：(02)2755- 5493/2754- 2107  E- mail ：kang@roccoc.org.tw 

mailto:kang@roccoc.org.tw


2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活 動 成 果 報 告 書  

辦理名稱：105 年商業團體負責人座談計畫「商業團體的角色與功能研

討會」 

活動內容：研討會由全國商業總會會務發展處林處長秀娥就內政部修正

商業團體法暨其施行細則對商業團體之影響探討作引言，邀請

全國商業總會黃顧問鈺生以「商業團體在消費者保護所扮演的

角色」為題作專題報告後，並舉行綜合座談，針對商業團體相

關之定型化契約作意見交流。 

活動日期：中區 105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北區 105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活動地點：中區台中市通豪大飯店 6 樓皇家宴會廳 

北區台北市全國商業總會會議室 

參加對象、人數：經濟部及全國性、台灣區、台灣省、台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台中市、彰化縣等全國各地商業團體理事長、

理監事、秘書長、總幹事、顧問、會務同仁等，共計131 人。 

活動效益： 

本項商業團體負責人座談會系列活動「商業團體的角色與功能研討

會」，首先呼籲民間企業正視政府實質推動的性別主流化，喚起商業界

落實性別平等，共同迎接競爭激烈的商業經營環境。為凝聚商業團體力

量服務會員，會中除針對商業團體法修正後對商業團體組織運作的影

響，依實務面作詳盡解析，以及尋求促使業者依法入會的因應之道外，

邀請消費者保護專家作專題報告與經驗分享，並舉行綜合座談，就商業

團體相關之定型化契約作意見交流。有助提升團體工作效能，強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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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並深入了解商業團體在消費者保護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發揮政

府與業者間之中介功能，協助會員永續蓬勃發展。 

中區，於 105 年 8 月 18 日在台中市通豪大飯店 6 樓皇家宴會廳舉

行，全國商業總會及台中直轄市商業會主協辦，由全國商業總會謝監事

連金主持，經濟部蕭科長旭東與會指導，共計 56 人參與。北區，於 105

年 11 月 8 日在台北市全國商業總會會議室舉行，全國商業總會及台灣

省、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商業會主協辦，由全國商業總會梁理事國

山主持，經濟部李科員秉宸與會指導，共計 75 人參與。 

全國商業總會謝監事連金及梁理事國山致詞時說明，政府一直努力

在建構優質商業經營及消費環境，今年商業總會接受經濟部委託，協助

研修婚紗攝影、套書影音、汽車、中古汽車「定型化契約」，同時檢視

機車和家具買賣是否也要訂定。而這些業者都是商業團體的會員，在經

濟部修法過程中，相關商業團體應該發揮公會功能，蒐集業者意見，及

時反映，讓政府制定的消保法規，能夠符合買賣雙方的需求，減少消費

糾紛。另，1995 年聯合國第 4 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正式以「性別主流

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我國從民國 94 年開始積極

推動，促使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都能實質平等的享有參與機會，經過

努力多年，現在女性高階主管很多，台灣首位女總統也產生了。不過在

我們周遭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還是有努力的空間，藉此特別呼籲民間企

業要共同來推展，讓台灣邁向更多元豐富、互助包容，人民相互尊重、

實現理想之性別平等社會。今天很難得邀請消保專家黃顧問針對消保議

題，深入淺出地告訴我們台灣的消費者保護發展史、消保法規的重點、

消費爭議點，還有到底我們商業團體扮演的角色在哪？相信對大家未來

服務會員會有很大幫助。 

全國商業總會會務發展處林處長秀娥以內政部於 105 年 7 月辦理之全

國性及省級商業團體會務講習研習中提出之「商業團體法及其施行細則修

法重點與相關議題概述」內容，就實務面提出個人看法。依照 10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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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6 月的修法重點，主管機關本著尊重團體自治自律及減少政府的監督管

理，已將法規鬆綁。過去許多需要核備事項修正為備查；過去設立辦事處

必須經過主管機關核准，現在只要會員大會通過即可；過去召開會員大會

及選舉必須主管機關派員指導及監選，現在修正為列席，由團體依照章程

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辦理。另配合縣市合併為直轄市，增訂無省

聯合會者，其縣市商業同業公會得直接加入全國該業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為會員，有助全聯會功能的發揮。其次在兩國際人權公約的強力要求下，

此次修法仍維持同一區域內以成立一會為限，縣市合併為直轄市前成立者

不在此限，但因應業者多角化經營營業項目繁多，將強制入會之要求修正

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至少應選擇一業加入該業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以

符合業必歸會原則。林處長呼籲政府，未來商業團體法修法應強化賦予的

商業團體任務，同時各商業團體應建議主管機關在其產業的管理法規中

明訂應加入商業團體，期盼大家共同努力讓商業團體更加健全的發展。 

全國商業總會黃顧問鈺生以「商業團體在消費者保護所扮演的角色」

為題作專題報告，說明世界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發展、消費者的八大權利、

消費者的五大義務，而我國是從 57 年開始推動消費者保護，歷經 70 年 3

月發生過期食品、70 年蝦米含螢光劑事件、72 年的純麻油檢測事件，一

直到 83 年 1 月「消費者保護法」才制定完成公布實施，俾確實保護消費

者權益。黃顧問闡述消費者保護的理念時指出，消費爭議大量發生的原因

有十種狀況有：規格化量產化的商品的良率、標準作業程序與「人」的對

應盲點、商品通路自由化擴大影響範圍、消費資訊的封鎖、資訊誤導造成

消費者過度恐慌、消費權益的誤解、消費意識高漲、新型消費樣態與消費

者認知不符、買賣契約的陷阱、以及即興式消費行為事後反悔爭議等等；

至於消費者品質的概念則分為：標準品質、製造品質、平均品質、科技品

質及消費者品質。目前消費者保護法有主管機關與行政監督、無過失責

任、商品回收及停止服務、定型化契約、特種買賣、消費資訊、消保團體

及修費爭議之處理等重要問題。綜觀主管機關在增修訂定型化契約範本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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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過程中，均會透過相關商業團體蒐集業者意見，

研擬符合買賣雙方需求之定型化契約，提供企業經營者遵行辦理，商業團

體應該確實發揮其角色與功能，展現凝聚會員共識力量、協助解決合法業

者與地下經濟的對決、建立產業自律規範、定期辦理會員定型化契約的輔

導與訓練，並蒐集業者使用定型化約所面臨的困境，彙整定期提供主管機

關參採，共同努力建立優質消費環境，降低消費糾紛，進而對促使業者業

必歸會必有助益。 

綜合座談作意見交流，與會人員提出希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合

法業者買賣交易能與地下經濟競爭且符合消保規定、因企業多角化經營

致商業團體法規定只要加入一個公會衍生的問題政府應協助解決、業必

歸會入會比例太低致發生民生食安等問題公會使不上力、旅館業面臨網

路訂房的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相互交換意見。此外，婚紗攝影業者也針對

目前經濟部研修之婚紗攝影及禮服租用定型化契約範本修正草案提出

多項建議，均獲得經濟部蕭科長旭東、以及也是消保官的全國商業總會

黃顧問鈺生詳盡回應，充分達到雙向溝通，有助與會人員深入瞭解商業

團體在消費者保護中所肩負的責任，及時反映業者建言，發揮凝聚力，

建立產業自律規範提供會員使用，提升團體服務會員與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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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集錦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謝監事連金主持研討會場景( 中區 105.08.18.)  

 
經濟部商業司第三科蕭科長旭東致詞場景( 中區 10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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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林處長秀娥引言場景( 中區 105.08.18.)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黃顧問鈺生專題報告場景( 中區 10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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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梁理事國山主持研討會場景( 北區 105.11.08.)  
 
 

 

經濟部商業司第三科李科員秉宸致詞場景( 北區 105.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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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黃顧問鈺生專題報告場景( 北區 105.11.08.)  
 

「綜合座談‧意見交流」黃顧問鈺生答復提問場景( 北區 105.11.08.)  


